衡水市职称申报推荐数量备案（汇总）表

	    项

           目

类别（系列、

层级）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事业单位
	企业

单位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现有资格人数
	专技

岗位数
	已聘人数
	待聘人数
	拟推

荐数
	拟推荐数
	现有资格人数
	专技

岗位数
	已聘人数
	待聘人数
	拟推

荐数
	拟推荐数
	现有资格人数
	专技

岗位数
	已聘人数
	待聘人数
	拟推

荐数
	拟推荐数

	教学类
	高校教师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
	
	
	
	
	
	
	
	
	
	
	
	
	
	
	
	
	
	

	
	技工学校教师
	
	
	
	
	
	
	
	
	
	
	
	
	
	
	
	
	
	

	科学研究类
	市属
	
	
	
	
	
	
	
	
	
	
	
	
	
	
	
	
	
	

	
	县（市、区）属
	
	
	
	
	
	
	
	
	
	
	
	
	
	
	
	
	
	

	卫生（含中医）、医药类
	市属
	
	
	
	
	
	
	
	
	
	
	
	
	
	
	
	
	
	

	
	县（市、区）属
	
	
	
	
	
	
	
	
	
	
	
	
	
	
	
	
	
	

	
	乡镇、社区属
	
	
	
	
	
	
	
	
	
	
	
	
	
	
	
	
	
	

	工程类
	市属
	
	
	
	
	
	
	
	
	
	
	
	
	
	
	
	
	
	

	
	县（市、区）属及以下
	
	
	
	
	
	
	
	
	
	
	
	
	
	
	
	
	
	

	农业畜牧

（兽医）类
	市属
	
	
	
	
	
	
	
	
	
	
	
	
	
	
	
	
	
	

	
	县（市、区）属及以下
	
	
	
	
	
	
	
	
	
	
	
	
	
	
	
	
	
	

	财经类
	市属
	
	
	
	
	
	
	
	
	
	
	
	
	
	
	
	
	
	

	
	县（市、区）属及以下
	
	
	
	
	
	
	
	
	
	
	
	
	
	
	
	
	
	

	文化艺术类

及其他
	市属
	
	
	
	
	
	
	
	
	
	
	
	
	
	
	
	
	
	

	
	县（市、区）属及以下
	
	
	
	
	
	
	
	
	
	
	
	
	
	
	
	
	
	

	总    计
	
	
	
	
	
	
	
	
	
	
	
	
	
	
	
	
	
	

	推荐单位意见
	人事科长签字：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人事科长签字：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县（市、区）职改办

意     见
	职称科（股）长签字：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市职改办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高、中、初级岗位空缺较多的单位，合理控制申报推荐数量，有计划地每年根据工作需要申报推荐，逐步控制到岗位设置比例限额内。

2、现有任职资格人数达到或超过相应岗位设置数20%的单位，原则上不再组织申报推荐。因专业技术人员密集且申报人员业绩突出确需申报推荐的，仅限于本单位主系列，经单位申请，同级人社职改部门批准后可组织申报推荐，但比例要严格控制在相应级别岗位设置数的30%以内。

3、中小学教师按照评聘结合的原则，有空岗按空岗数量、无空岗按退二进一进行申报推荐，无空岗而又存在待聘教师的不再组织本级别的申报推荐。正高级教师根据省职改办下达的数量申报推荐。

4、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按照申报评审条件及相关政策规定组织申报，无岗位结构比例限制。

5、核定申报推荐数量：用人单位要会同主管部门，根据申报推荐数量控制原则，结合本单位岗位情况、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核定本年度申报推荐数量。逐级填报《高、中级职称岗位和推荐情况（汇总）表》，一次性备案确认。用人单位按照备案确认的申报推荐数量组织申报推荐。

6、市直单位填报衡水市职称申报推荐数量备案表（下属单位填报）一式三份，衡水市职称申报推荐数量备案（汇总）表（主管单位填报）一式两份。县（市、区）单位填报衡水市职称申报推荐数量备案（汇总）表（主管单位填报）一式两份。报市职改办时间为6月30日前，未按时间要求申报的单位视为放弃本次申报资格。

7、备案确认后的申报推荐数量应在用人单位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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